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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安徽省电线电缆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国电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晶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明都电力线缆有限公司、安徽省电线电缆行业协会、安徽新特华宇新材料有限公司、池州

起帆电缆有限公司、皖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德源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怡和电缆有限公司、安

徽长城仪表线缆有限公司、安徽华星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徽宁电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新亚特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中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迎客松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所、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翠兰、肖本国、许德俊、吕红军、宣萍、胡良健、水利飞、鲍大章、丁义明、

汤晶晶、吴词玉、张元船、赵泽伟、朱从林、韩惠福、张建、邓九旺、夏喜明、于国玉、于鹏。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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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光电复合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额定电压 450/750 V及以下光电复合缆（以下简称复合缆）术语和定义、产品代号和

表示方法、产品特性、技术要求、标志、交货长度、试验、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可同时传输光信号和电能（或）电信号的接入网用复合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00.10 电工术语 电缆

GB/T 2951.11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11 部分：通用试验方法—厚度和外

形尺寸测量—机械性能试验

GB/T 2951.12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12 部分：通用试验方法—热老化试

验方法

GB/T 2951.13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13 部分：通用试验方法—密度测定

方法—吸水试验—收缩试验

GB/T 2951.14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14 部分：通用试验方法—低温试验

GB/T 2951.21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21 部分：弹性体混合料专用试验方

法—耐臭氧试验—热延伸试验—浸矿物油试验

GB/T 2951.31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31 部分：聚氯乙烯混合料专用试验

方法—高温压力试验—抗开裂试验

GB/T 2951.32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 32 部分：聚氯乙烯混合料专用试验

方法—失重试验—热稳定性试验

GB/T 3048.4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 4 部分：导体直流电阻试验

GB/T 3048.5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 5 部分：绝缘电阻试验

GB/T 3048.8 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 8 部分：交流电压试验

GB/T 3048.9 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 9 部分：绝缘线芯火花试验

GB/T 3956 电缆的导体

GB/T 6995.4 电线电缆标识标志方法 第 4 部分：电气装备电线电缆绝缘线芯识别标志

GB/T 7424.21 光缆总规范 第 21 部分 光缆基本试验方法 机械性能试验方法

GB/T 7424.22 光缆总规范 第 22 部分 光缆基本试验方法 环境性能试验方法

GB/T 9771 通信用单模光纤

GB/T 12357 通信用多模光纤

GB/T 15972.20 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 20 部分：尺寸参数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光纤几何参数

GB/T 15972.21 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 21 部分：尺寸参数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涂覆层几何参

数

GB/T 15972.22 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 22 部分：尺寸参数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长度

GB/T 15972.40 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 40 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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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972.44 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 44 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截止波长

GB/T 15972.45 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 45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模

场直径

GB/T 15972.46 光纤试验方法规范 第 46 部分：传输特性和光学特性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

透光率变化

YD/T 629.1光纤传输衰减变化的监测方法 第 1 部分：传输功率法

YD/T 629.2光纤传输衰减变化的监测方法 第 2 部分：后向散射法

YD/T 723.2 通信电缆光缆用金属塑料复合带 第 2 部分：铝塑复合带

YD/T 723.3 通信电缆光缆用金属塑料复合带 第 3 部分：钢塑复合带

YD/T 837.4 铜芯聚烯烃绝缘铝塑综合护套市内通信电缆试验方法 第 4 部分：环境性能试验方法

YD/T 839.2 通信电缆光缆用填充和涂覆复合物 第 2 部分：纤膏

YD/T 839.3 通信电缆光缆用填充和涂覆复合物 第 3 部分：缆膏

YD/T 839.4 通信电缆光缆用填充和涂覆复合物 第 4 部分：涂覆复合物

YD/T 1115.1 通信电缆光缆用阻水材料 第 1 部分：阻水带

YD/T 1115.2 通信电缆光缆用阻水材料 第 2 部分：阻水纱

YD/T 1115.3 通信电缆光缆用阻水材料 第 3 部分：阻水粉

YD/T 1118.1 光纤用二次被覆材料 第1部分：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YD/T 1181.1 光缆用非金属加强件的特性 第 1 部分：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杆

YD/T 1181.2 光缆用非金属加强件的特性 第 2 部分：芳纶纱

YD/T 1181.4 光缆用非金属加强件的特性 第 4 部分：玻璃纱

YD/T 4080 通信电缆光缆用绕扎材料

JB/T 8137 （所有部分）电线电缆交货盘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1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光电复合缆

一种由光单元、电源线复合而成的，可同时传输光信号和电能（或）电信号的复合型线缆。适用于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的通信工程。

4 产品代号和表示方法

4.1 代号

4.1.1 系列代号

层绞填充式光电复合缆..............................................................GDT

4.1.2 材料特征代号

铜导体.......................................................................（T）省略

交联聚乙烯绝缘....................................................................YJ

聚氯乙烯绝缘.......................................................................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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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护套.........................................................................Y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B1.1

波长段扩展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B1.3

纤芯直径（50.0±2.5）µm多模光纤..................................................A1a

纤芯直径（62.5±2.5）µm多模光纤..................................................A1b

金属加强件...................................................................（省略）

非金属加强件...................................................................... F

4.1.3 结构特征代号

软铜导体（第5种）................................................................. R

绞合导体（第2种）................................................................. B

铝-聚乙烯粘结护套................................................................. A

钢-聚乙烯粘结护套................................................................. S

纵包皱纹钢带铠装-聚乙烯外护套.....................................................53

细圆钢丝铠装聚乙烯外护套........................ .................................33

4.2 型号规格

复合缆的型号由系列代号、加强件代号、结构特征代号及材料特征代号、额定电压组成。

复合缆的规格由光单元（用光纤芯数和光纤类型表示）、电源线的规格（用导体数量、结构特征、

材料特征及标称截面积表示）组成。它们相互之间用“+”连接。

4.3 产品表示方法

复合缆表示方法由型号及标准号组成。

示例 1：非金属加强件、松套层绞填充式、聚乙烯护套通信用室外光电复合缆，包括 4 根 B1.3 类单模光纤和 2 芯

1.5 mm
2
聚氯乙烯绝缘软铜导体无护套电源线，额定工作电压 450/750 V，表示为：

GDFTY 450/750 V 4B1.3+2×RV1.5

示例 2：金属加强件、松套层绞填充式、钢-聚乙烯粘结护套、单细圆钢丝铠装、聚乙烯护套光电复合缆，包含 12 根

A1b 多模光纤和 2 芯 1.5 mm
2
软铜导体交联聚乙烯绝缘无护套电源线，额定工作电压 450/750 V 表示为：

GDTS33 450/750 V 12A1b+2×RYJ1.5

示例 3：金属加强件、松套层绞填充式、铝-聚乙烯粘结护套、皱纹纵包钢带铠装、聚乙烯护套通信用室外光电复合

缆，包含 12 根 B1.1 单模光纤和 3 芯 2.5mm
2
第 2 种绞合铜导体交联聚乙烯绝缘无护套电源线，额定工作电压

450/750 V 表示为：

GDTA53 450/750 V 12B1.1+3×BYJ2.5

5 产品特性

5.1 电缆安装时的环境温度

电缆安装时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0 ℃。

5.2 电缆安装时最小弯曲半径

——非铠装型静态弯曲半径不应小于复合缆外径的 12.5 倍；

——非铠装型动态弯曲半径不应小于复合缆外径的 25 倍；

——铠装型静态弯曲半径不应小于复合缆外径的 15 倍；

——铠装型动态弯曲半径不应小于复合缆外径的 30 倍。

5.3 电缆导体长期允许工作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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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导体长期允许工作温度见表 1 规定。

6 技术要求

6.1 导体

导体应符合GB/T 3956中的第 2 种或第 5 种镀金属层或不镀金属层退火铜导体。

6.2 绝缘

6.2.1 材料

绝缘材料应为表 1 所列的一种材料挤包，不同类型绝缘混合物电缆的导体最高工作温度见表 1，

绝缘机械物理性能及试验方法见表 2。

表 1 绝缘混合料、代号及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绝缘混合料 代号
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正常运行 短路（最长持续 5S）

交联聚乙烯 XLPE 90 250

聚氯乙烯 PVC 70 160

表 2 绝缘机械物理性能及试验方法

试验项目 单位 XLPE PVC 试验方法

抗张

强度

和断

裂伸

长率

老化前
抗张强度，中间值

断裂伸长率，中间值

N/mm
2

%

12.5

200

12.5

125
GB/T 2951.11

老化后

老化条件：

——温度

——时间

℃

h

135±3

168

80±2

168

GB/T 2951.12抗张强度，中间值

断裂伸长率，中间值

抗张强度最大变化率

断裂伸长率最大变化率

N/mm
2

%

%

%

-

-

±25

±25

12.5

125

±20

±20

热延

伸试

验

试验条件

——温度

——机械应力

℃

N/cm
2

200±3

20

-

- GB/T 2951.21

载荷下最大伸长率

冷却后永久变形，最大值

%

%

175

15

-

-

收缩

试验

标志间长度（L）:

——处理温度

——持续时间

试验结果

——最大允许收缩率

mm

℃

h

%

200

130±3

1

4

-

-

-

-

GB/T 2951.13

热冲

击试

验

试验条件:

——时间

——温度

试验结果：

——不开裂

h

℃

-

-

-

1

150±2

不开裂

GB/T 29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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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试验项目 单位 XLPE PVC 试验方法

失重

试验

试验条件:

——温度

——时间

℃

h

-

-

80±2

168 GB/T 2951.32

失重，最大值 mg/cm
2

- 2.0

高温

压力

试验

试验条件:

——温度 ℃ - 80±2
GB/T 2951.31

试验结果

——压痕深度，最大中间值 ％ - 50

低温

弯曲

试验

试验条件：

——温度

——施加时间

℃

h

-

-

-15±2

16 GB/T 2951.14

试验结果 - 不开裂

绝缘应紧密挤包在导体上，且应容易剥离而不损伤绝缘体、导体或镀锡层（若有）。

绝缘标称厚度见表 3。

绝缘厚度的平均值不应小于标称厚度，最薄处厚度不应小于标称厚度的 90％减去 0.1 mm（计算结

果应修约到 2 位小数，即精确到 0.01 mm）。

绝缘线芯应按 GB/T 3048.9 经受工频电压 6 kV的火花试验检查。

表 3 绝缘标称厚度

导体标称截面积

mm
2

绝缘标称厚度/mm

混合物代号

XLPE PVC

1.0 0.6 0.6

1.5 0.6 0.7

2.5 0.7 0.8

4 0.7 0.8

6 0.7 0.8

6.2.2 绝缘识别

电源线优先采用颜色识别，优先选用的颜色是：

——2芯：无优先选用颜色；

——3芯：黄/绿色、蓝色、棕色，或是棕色、黑色、灰色；

——4芯：黄/绿色、棕色、黑色、灰色，或是蓝色、棕色、黑色、灰色。

也可采用双方协议的其他识别方式。

6.3 光单元

光单元由多根光纤和外包覆的松套管组成。

6.3.1 光纤

单模光纤特性符合 GB/T 9771 的规定，多模光纤特性符合 GB/T 1235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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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涂覆层表面应有全色色标，其颜色应符合表 4 规定，并且不裉色不迁移。

表 4 识别用全色谱

优先序号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颜色 蓝 橙 绿 棕 灰 红 黑 黄 紫 粉红 青绿

6.3.2 松套管

涂覆光纤应放置在热塑性材料构成的松套管中，松套管可采用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简称PBT）

塑料或其他合适的塑料，应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耐水解性能、耐老化性能和加工性能。PBT应符合 YD/T

1118.1 规定。

松套管中光纤数不宜超过 24 芯。光纤在松套管中余长应均匀稳定。松套管内间隙应连续填充一种

触变型膏状复合物（即纤膏），纤膏应符合 YD/T 839.2 规定。

松套管标称壁厚宜为 0.25mm~1.25mm，标称外径宜为 1.7mm ~ 6.2mm。松套管上允许采用聚丙烯

等材料挤包一层保护层，同一复合缆中松套管尺寸宜相同，结构图详见附录 B。

松套管宜采用全色谱识别，其标志颜色及对应的序号应符合表 4 规定。

6.4 缆芯

6.4.1 概述

缆芯由光单元（松套管）、电源线、和（或）填充绳层绞在中心加强件周围。

缆芯可以是螺旋绞合，也可以是SZ绞合，当采用SZ绞时，缆芯上应有短节距扎纱或其他固定绞层

的方式，以使缆芯结构稳定。绞合单元数量宜为 5~12 根，也可采用用户要求的其他数量。

6.4.2 填充绳

填充绳用于缆芯间隙的填充，以使缆芯圆整，填充绳应是圆形塑料绳，表面应光滑、粗细均匀。

6.4.3 中心加强件

中心加强件应具有足够杨氏模量和弹性应变范围。用以增强光单元的机械性能。中心加强件可以是

金属的和非金属的。

金属加强件宜采用高强度磷化钢丝，磷化钢丝的杨氏模量应不低于 190 GPa。金属加强件上允许挤

包一层保护层。

非金属加强件宜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简称GFRP）圆杆。GFRP应符合YD/T1181.1规定。非金属辅

助加强件宜用芳纶纱或玻璃纤维纱，芳纶纱应符合YD/T1181.2规定，玻璃纤维纱应符合YD/T 1181.4规

定。

6.4.4 包带

6.4.4.1 缆芯的绞层外可有绕包或（和）纵包的包带层，纵包层外允许再有扎纱。包带应有足够的隔

热和耐电压性能。扎纱应符合 YD/T 4080 规定。

6.4.4.2 包带材料应是强度足够的聚酯带、聚酯无纺布带、阻水带或其他合适的带材。

6.4.5 阻水结构

6.4.5.1 复合缆护套以内的所有间隙应有效的阻水措施。

6.4.5.2 填充式结构中，包带及以内的缆芯间隙，连续填充膏状复合物（缆膏）；包带和护套之间的

间隙，宜用涂覆复合物连续填充或连续放置阻水带、阻水粉或阻水纱，也可间隔设置阻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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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3 半干式或全干式结构中，包带及以内的缆芯间隙，连续放置阻水带、阻水粉或阻水纱；包带

和护套之间的间隙，宜连续放置阻水带、阻水粉或阻水纱，也可间隔设置阻水环。

6.4.5.4 缆膏应符合 YD/T 839.3 规定，涂覆复合物应符合 YD/T 839.4 的规定，阻水带应符合 YD/T

1115.1 的规定，阻水纱应符合 YD/T 1115.2 的规定，阻水粉应符合 YD/T 1115.3 的规定。

6.5 护套

护套采用表 5 中一种材料挤包，聚乙烯护套机械物理性能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5 护套混合料、代号及运行时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护套混合料 代号 最高工作温度/℃

聚乙烯
ST3 70

ST7 90

表 6 护套及外护层的机械物理性能及试验方法

试验项目 单位 ST3 ST7 试验方法

抗张强度和

断裂伸长率 老化前
抗张强度，中间值

断裂伸长率，中间值

N/mm
2

%

10.0

350

12.0

350
GB/T 2951.11

老化后

老化条件：

——温度

——时间

℃

h

100±2

240

100±2

240
GB/T 2951.12

断裂伸长率，中间值

抗张强度最大变化率

断裂伸长最大变化率

%

%

%

300

±20

±20

300

±20

±20

收缩试验

试验条件:

——温度

——加热持续时间

试验结果

——最大允许收缩率

℃

h

％

100±2

4

5

115±2

4

5

GB/T 2951.13

耐环境应力

开裂性能

试验条件:

——浸泡时间

——温度

试验结果：

——失效数/试样数

h

℃

个

96

50

0/10

96

50

0/10

YD/T 837.4

护套平均厚度不应小于 1.8 mm，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1.6 mm。但有 53 型或 33 型外护套时，平均

厚度不应小于 0.9 mm，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0.8 mm。

6.6 铠装

33 型铠装由单层镀锌钢丝左向绕包在护套上，钢丝间隙总和不应超过 1 根钢丝的直径。

钢丝直径在 0.8mm~2.9mm之间选用。

6.7 外护层

6.7.1 概述

外护层由铠装层和外护套组成。

外护层应采用表 5 规定的一种材料挤包。外护层机械物理性能及试验方法见表 6 要求。外护层通

常为黑色，也可采用双方协议的其他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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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钢-聚乙烯粘结外护层（S护套）

S 护套应在缆芯外施加一层纵包搭盖的皱纹钢塑复合带铠装挡潮层，再同时挤包一层黑色聚乙烯护

套，并且应使聚乙烯套或复合带之间、以及复合带两边缘搭盖处的带子之间相互粘结为一体。复合带纵

包后其搭盖宽度不应小于 5 mm或缆芯直径小于 8.0 mm时不小于缆芯周长的 20％。护套平均厚度不应

小于 1.6 mm，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1.5 mm。

钢塑复合带应为符合 YD/T 723.3规定的双面复合塑料薄膜的钢带，其中钢带标称厚度为 0.13 mm，

塑料复合层标称厚度为 0.05 mm。

6.7.3 铝-聚乙烯粘结外护层（A护套）

A 护套应在缆芯外施加一层纵包搭盖的铝塑复合带铠装挡潮层，并同时挤包一层黑色聚乙烯套，其

搭接宽度、护套厚度同 S型外护套。

铝塑复合带应为符合YD/T 723.2 规定的双面复合塑料薄膜的铝带，其中铝带的标称厚度为 0.15 mm，

塑料复合层标称厚度为 0.058 mm。

6.7.4 纵包皱纹钢带铠装、聚乙烯外护层（53 型）

53 型外护层应采用与 S 护套相同的结构，外护套平均厚度不应小于 1.8 mm，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1.6 mm。护套与53型钢带之间应使用缆膏、阻水带或其他阻水材料进行阻水。

6.7.5 33 型

33 型应在钢丝铠装外挤包一层黑色聚乙烯材料，外护套平均厚度不应小于 1.8 mm，最小厚度不应

小于 1.6 mm。

7 标志

7.1 标志检查

复合缆应在护层或外护层表面沿长度方向印永久性标志，宜为白色，相邻标志起始点之间距离应不

大于 1 m。

试验按 GB/T 7424.21 中E2B进行，其中细节规定如下：

a) 负荷：

— 20N（按GB/T 7424.21 中E2B的方法2，适用于喷印）；

— 8N（按GB/T 7424.21 中E2B的方法1，适用于压印）。

b) 循环次数：不少于10次；

c) 验收要求：用目力仍可辩认。

7.2 标志内容

a) 制造厂名；

b) 产品型号、规格；

c) 计米；

d) 制造年份或生产批号。

8 交货长度

8.1 根据双方协议的长度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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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长度应从缆两端的计米标志的数字差来确定长度，也可采用光学方法（OTDR 仪器）来测量。

8.3 计米误差应在 (0～1)% 之间。

9 试验

9.1 总则

复合缆分为出厂检验（出厂检验至少包括例行试验和抽样试验）和型式试验，复合缆试验项目及检

验规则见表 7。

表 7 试验项目及检验规则

序号 项目 本标准条文号 试验类型 试验方法

1

1.1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结构尺寸及色谱识别

结构尺寸

导体

绝缘厚度

松套管外径和壁厚

护套厚度

铠装金属丝直径

复合缆外径

6.1

6.2.1

6.3.2

6.5 和 6.7

6.6

9.3.2.5

T，S

T，S

T，S

T，S

T，S

T，S

9.3.2.2

GB/T 2951.11

GB/T 2951.11

GB/T 2951.11

9.3.2.4

GB/T 2951.11

1.2

1.2.1

1.2.2

1.2.3

识别色谱

绝缘线芯识别色谱

光纤识别色谱

松套管识别色谱

6.2.2

6.3.1

6.3.2

T，S

T，S

T，S

9.3.2.1

9.3.2.1

9.3.2.1

2

2.1

标志

标志的完整性及可识别性 7.1 7.2 T，S 7.1 7.2

3 交货长度 第 8 章 T，R 8.2

4

4.1

4.2

4.3

光纤传输性能

衰减系数

波长附加衰减

衰减不连续性

9.2.2

9.4.7.3

9.4.7.4

T，R

T，S

T，S

GB/T 15972.40

GB/T 15972.40

GB/T 15972.40

5

5.1

5.2

5.3

5.4

5.5

5.6

5.7

光纤模场直径和尺寸参数

截止波长

模场直径

包层直径

包层不圆度

芯/包层同心度误差

涂覆层直径

包层/涂覆层同心度误差

9.4.7.5

9.4.7.6

9.4.7.2

9.4.7.2

9.4.7.2

9.4.7.2

9.4.7.2

T，S

T，S

T，S

T，S

T，S

T，S

T，S

GB/T 15972.44

GB/T 15972.45

GB/T 15972.20

GB/T 15972.20

GB/T 15972.20

GB/T 15972.21

GB/T 15972.21

6 绝缘和护套非电气性能 表 2 表 6 T 表 2 表 6

7

7.1

7.2

7.3

电气性能

导体电阻

最高工作温度下绝缘电阻

电压试验

9.2.3

9.4.3.2

9.2.4

T，R

T

T，R

GB/T 3048.4

GB/T 3048.5

GB/T 3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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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续）

序号 项目 本标准条文号 试验类型 试验方法

8

8.1

8.2

8.3

8.4

机械性能

拉伸

压扁

冲击
a

反复弯曲
b

9.4.5.2

9.4.5.3

9.4.5.4

9.4.5.5

T

T

T

T

GB/T 7424.21 中 E1

GB/T 7424.21 中 E3

GB/T 7424.21 中 E4

GB/T 7424.21 中 E6

9

9.1

9.2

9.3

环境性能

温度循环

渗水性能

有填充的光单元复合物滴流

9.4.6.2

9.3.3

9.4.6.3

T

T，S

T

GB/T 7424.22 中 F1

GB/T 7424.22 中 F5B

GB/T 7424.22 中 F16

10 包装 第 11 章 T，R 目力检查

注：R为例行试验； S为抽样试验； T为型式试验。
a:
适用于单根导体截面积小于 6mm

2
的复合缆。

b:
适用于外径小于 25 mm 的复合缆。

9.2 例行试验

9.2.1 概述

例行试验通常应在每一个制造长度上进行。

例行试验项目如下：

a) 光纤衰减系数；

b) 导体直流电阻；

c) 电压试验。

9.2.2 光纤的衰减系数

应按 GB/T 15972.40 附录C中方法 C：后向散射法进行试验。

单模光纤的衰减系数应符合表 8 的规定。多模光纤的衰减系数应符合 GB/T 12357中的相关规定。

表 8 单模光纤的衰减系数

光纤类别 B1.1 和 B1.3

最大衰减系数（1310 nm） 0.36 dB/km

最大衰减系数（1550 nm） 0.22 dB/km

9.2.3 导体直流电阻

试验按 GB/T 3048.4 的规定，导体电阻值应符合 GB/T 3956 规定。

9.2.4 电压试验

试验按 GB/T 3048.8 规定进行，电源线导体间、导体与其他金属间应经受工频 2500 V，5 min 电

压试验而不击穿。

9.3 抽样试验

9.3.1 概述

抽样试验项目包括：

a) 结构尺寸及色谱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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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环境及机械性能试验（见表 7）；

c) 光单元渗水性能。

9.3.2 结构尺寸及色谱识别

9.3.2.1 概述

结构检查应在距复合缆端部不少于 100 mm 处用目力检查结构完整性、色谱、并取样检查结构尺寸。

结构尺寸检查应用量具或手工检查方法。

9.3.2.2 导体

应采用检查或可行的测量方法，检验导体结构是否符合 GB/T 3956 规定。

9.3.2.3 松套管壁厚、绝缘和护套厚度的测量

试验方法应符合 GB/T 2951.11 规定。

9.3.2.4 铠装金属丝的测量

在间隔不小于 100 mm 的两处分别测量直径，每处在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各测量一次。取 4 个测

量值的平均值作为钢丝的平均直径。

9.3.2.5 外径测量

如果抽样试验中要求测量松套管外径、复合缆外径，则按 GB/T 2951.11 的规定进行。

9.3.3 光单元渗水性能

从成品上取一段长 3m 的试样，将试样端头处理圆整。按 GB/T 7424.22 中 F5B 规定施加在缆样一

端，试验完毕应在试样未密封端除电源线外的端面上应无水流出。若第一个样品失败，则取复合缆光单

元临近的另一段重做试验，如测试合格，则判定为合格；如失败，则判定为不合格。

半干式、全干式复合缆的缆芯中采用膨胀方式阻水时，应将复合缆渗水始端浸于水中（100±10）

㎜，在水中浸泡 10min，然后进行渗水试验。

9.4 型式试验

9.4.1 概述

型式试验项目应包括表 7所列的应检项目，并且应在抽取的样本单位的出厂检验合格后，再进行

其他项目的检验。

9.4.2 复合缆标志

成品复合缆的护套表面应有制造厂名、产品型号、额定电压及制造年份的连续标志，标志应字迹清

楚、容易辩认、耐擦。

9.4.3 复合缆电气性能

9.4.3.1 概述

从成品缆中取 10 m~15 m 试样长度，依次进行如下试验：

9.4.3.2 正常运行时导体最高温度下绝缘电阻测量

成品复合缆正常运行时，导体最高温度下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表 9 规定。

测量绝缘电阻前，试样应经受 9.2.4 规定的耐压试验，然后按表 10 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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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正常运行时导体最高温度下的绝缘电阻要求

导体标称截面积mm
2

最小绝缘电阻 MΩ.km

PVC绝缘（70℃） XLPE绝缘（90℃）

1.0 0.011 1.154

1.5 0.011 1.115

2.5 0.010 0.923

4 0.0085 0.769

6 0.0070 0.653

表 10 绝缘电阻试验条件

试样处理 单位 试验条件

试样长度，最小

浸水时间，最少

水温，不低于

持续时间

m

h

℃

min

5

1

正常运行时导体最高温度

1

9.4.4 复合缆绝缘和护套的非电气性能

复合缆绝缘非电气性能详见表 2 规定。

复合缆护套非电气性能详见表 6 规定。

9.4.5 复合缆机械性能

9.4.5.1 总则

复合缆机械性能应包括拉伸、压扁、冲击、反复弯曲试验。

下列规定的各试验方法及其试验条件用于验证复合缆的机械性能，其试验结果符合规定的验收要求

时，判为合格。

机械性能试验中，光纤衰减变化的监测宜按YD/T 629.1规定在 1550 nm波长上进行。在在试验期间，

监测系统的稳定性引起的监测结果的不确定度应优于 0.03 dB。试验中光纤衰减变化量的绝对值不超过

0.03 dB时，可判为无明显附加衰减。允许衰减有某数值的变化时，应理解为该数值已包括不确定性在

内。

光纤拉伸应变宜采用 GB/T 15972.22 附录 C 规定的相移法进行监测，其系统的不确定度应优于

0.01%，试验中监测到的光纤应变不大于 0.01%时，可判为无明显应变。缆的拉伸应变采用机械方法或

传感器方法进行监测，其系统的不确定度应优于 0.05%，试验中监测到的缆应变不大于 0.05% 时，可

判为无明显应变。

9.4.5.2 拉伸

试验按 GB/T 7424.21 中 E1 进行，其中细节规定如下：

a) 卡盘直径： 不小于 30 倍缆外径；

b) 受试长度：不小于 50 m；

c) 拉伸负荷： 见表 11；

d) 拉伸速率： 10 mm/min；

e) 持续时间： 1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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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验收要求： 在长期允许拉伸负荷下，光纤应无明显附加衰减和应变；在短暂拉伸负荷下光纤

附加衰减应不大于 0.1 dB，应变不大于 0.15%，在此拉力去除后，光纤应无明显附加衰减和应变，缆

残余应变应不大于 0.08％。护套无目力可见开裂。对该试样进行成品电压试验，应符合 9.2.4 要求。

9.4.5.3 压扁

试验按 GB/T 7424.21 中 E3 进行，其中细节规定见表 11：

表 11 允许的拉伸力及压扁力

敷设方式
允许拉伸力（最小值） 允许压扁力（最小值）

FST/G FST （N） FLT/（N） FSC(N/100mm) FLC(N/100mm)

管道、非自承式架空 1.0 1500 600 1000 300

直埋 - 3000 1000 3000 1000

注 1：FST表示短暂拉伸力；FLT表示长期拉伸力；FSC表示短暂压扁力；FLC表示长期压扁力；G表示 1km 混合缆的重量，单

位为 N。

a) 负荷：见表 11 ；

b) 持续时间：1 min；

c) 验收要求：护套无目力可见开裂；在长期允许压扁力下光纤应无明显附加衰减；在短期压扁力

下光纤附加衰减小于 0.1 dB，在此压扁力去除后光纤应无明显残余附加衰减；对该试样进行成品电压

试验，应符合 9.2.4 要求。

9.4.5.4 冲击

试验按 GB/T 7424.21 中 E4 进行，其中细节规定如下：

a) 冲锤重量：管道或架空复合缆为 450 g，直埋复合缆为 1 kg；

b) 冲锤落高：1 m；

c) 冲击球面半径：12.5 mm；

d) 冲击次数：在相距不少于 500 mm 的至少 5个点上各冲击 1次；

e) 验收要求：护套无目力可见开裂，光纤应无明显的残余附加衰减；对该试样进行成品电压试验，

应符合 9.2.4 要求。

9.4.5.5 反复弯曲

试验按 GB/T 7424.21 中 E6 进行，其中细节规定如下：

a) 芯轴半径：对于无铠装结构复合缆，芯轴半径应不大于 25 D；对于铠装结构复合缆，芯轴半径

应不大于 30 D；

b) 负荷：管道或架空复合缆为 150 N，直埋复合缆为 250 N；

c) 弯曲次数: 30 次；

d) 验收要求：护套应无目力可见开裂，光纤应无明显的残余附加衰减。对该复合缆进行成品电压

试验，应符合 9.2.4 要求。

注： D 为复合缆外径。

9.4.6 环境性能

9.4.6.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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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规定的各试验方法及其试验条件用于验证复合缆的环境性能，其试验结果应符合规定的验收要

求时，判为合格。

9.4.6.2 温度循环

温度循环试验用于评定复合缆中光单元的适用温度及其温度附加衰减特性。试验要求如下：

试验按 GB/T 7424.22 中 F1 进行，其中细节规定如下：

a) 试样长度：应足以获得衰减测量所需的精度，宜为 2km 左右；

b) 温度范围：试验温度范围低限 TA 高限 TB 应符合表 12 规定；

c) 恒温时间:t1 应足以使试样达到稳定，应不小于 12 h，护层中有两层聚乙烯套时应不小于 24 h；

d) 循环次数：2 次；

e) 测试光纤数：至少为 12 根光纤，当光纤数小于 12 根时，应全部监测；

f) 衰减监测：宜按 YD/T 629.2 的规定，在试验期间，监测仪表的重复性引起的监测结果的不确

定性应优于 0.02 dB/km。试验中光纤衰减变化量的绝对值不超过 0.02 dB/km 时，可判为衰减无明显

变化。允许衰减有某数值变化时，应理解为该数值已包括不确定性在内。B1.1 和 B1.3 光纤衰减变化

监测应在 1310 nm 和 1550 nm 波长上进行，并以其中较差的监测结果来评定温度附加衰减等级。

g) 验收要求：应符合表 12 规定。

表 12 温度循环

适用温度范围（℃）
允许光纤附加衰减

（dB/km）低限TA 高限TB

-40 +60 ≤0.10

可根据用户要求，另行规定温度范围。

注：复合缆温度附加衰减为适用温度下相对于20℃下的光纤衰减差。

9.4.6.3 有填充的光单元滴流试验

9.4.6.3.1 试验要求

填充式或半干式复合缆在温度为 70℃的环境下 24 h。

9.4.6.3.2 试验方法

试验应按 GB/T 7424.22 中 F16 方法。

9.4.6.3.3 验收要求

在试验结束后，用目力检查，应无填充复合物和涂覆复合物等滴出。

9.4.7 光学性能

9.4.7.1 总则

下列规定的各试验方法及其试验条件依据GB/T 15972 的要求，用于验证复合缆的光学性能，其试

验结果符合规定的验收要求时，判为合格。

9.4.7.2 单模光纤尺寸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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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模光纤参数应符合GB/T 9771 的相关规定。单模光纤尺寸参数中包层直径、包层不圆度、芯/包

层同心度误差应按 GB/T 15972.20 中方法C。涂覆层直径、包层/涂覆层同心度误差按 GB/T 15972.21 中

方法A。

9.4.7.3 波长附加衰减

单模光纤波长附加衰减应符合 GB/T 9771 的相关规定，其试验方法依据 GB/T 15972.40 中方法 B。

9.4.7.4 衰减不连续性

单模光纤衰减不连续性应符合 GB/T 9771 的相关规定，其试验方法依据 GB/T 15972.40 中方法 C。

9.4.7.5 单模光纤截止波长

单模光纤截止波长应符合 GB/T 9771 的相关规定，其试验方法依据 GB/T 15972.44 中方法 B。

9.4.7.6 单模光纤模场直径

单模光纤模场直径应符合GB/T 9771 的相关规定，其试验方法依据 GB/T 15972.45 中方法B。

10 检验规则

10.1 总则

出厂前，复合缆产品应经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复合缆产品检验分为例行试验、抽样试验和抽样试验。试验项目及验收规则见表 7。

除非在订货合同中另行规定，检验规则应按照本章规定。

10.2 出厂检验

10.2.1 概述

检验项目至少包括例行试验和抽样试验（光纤抽样比例见表 13 ）。

表 13 样本单位内的光纤抽样

光纤性能 模场直径 截止波长 尺寸参数
中心波长下

衰减系数
波长附加衰减 衰减不连续性

最小抽样比例 5% 5 % 5% 100% 5% 10%

最少抽测数 4 4 4 全部 4 6

10.2.2 抽样试验频度

导体检查、绝缘和护套厚度的测量以及外径的测量应在每批同一型号和规格复合缆中的一根制造长

度上进行，但应限制不超过合同长度数量的 10％。对于绝缘厚度的测量，抽样试验时，3芯及以下应

全部检查和测量；型式试验时，应从每一根绝缘线芯上各取一个试样，3 芯及以下应全部检查和测量。

导体直流电阻例行试验时应全部测量；型式试验时 3 芯及以下应全部测量。

电压试验例行试验时，应对成品缆所有绝缘线芯进行电压试验；型式试验时 3 芯及以下应全部进行

电压试验。

10.3 型式试验

10.3.1 型式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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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试验是对产品质量进行全面考核，检验项目见表 7。

10.3.2 型式试验周期

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产品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应每三年进行一次；

d)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见表 7）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主管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

g) 大批量产品买方要求在验收中进行型式试验时。

11 包装

11.1 复合缆应妥善包装在符合 JB/T 8137 的规定的交货盘上交货。盘装的复合缆每盘宜是一个制造长

度，无铠装复合缆盘筒体直径应不小于复合缆外径的 25 倍，有铠装应不小于外径的 30 倍。

11.2 盘装复合缆的最外层与缆盘侧板边缘的距离应不小于 60 mm，两端头应可靠密封，伸出盘外的电

缆头应佩有保护罩，伸出长度不小于 1.5 m，以便测试、施工使用。

11.3 每个缆包装件上，应附有含有下列内容的质量合格证，并放在透明的袋内固定在电缆盘侧板的外

侧上。

a) 制造厂名和商标；

b) 型号及规格：mm
2
；

c) 长度: m；

d) 毛重：kg；

e) 制造日期：年 月；

f) 表示缆盘正确旋转方向的箭头；

g) 保证贮运安全的其他标志。

12 运输和贮存

12.1 复合缆运输和贮存时注意事项

a) 复合缆应避免露天长期存放，防止受潮和长时间堆放。缆盘不允许平放、堆放；

b) 盘装缆应按缆盘标明的旋转箭头方向滚动，但不能长距离滚动；

c) 运输中严禁从高处扔下装有缆的电缆盘，严禁机械损伤电缆；

d) 吊装包装件时，严禁几盘同时吊装，在船舶、车辆等运输工具上缆必须放稳，并用合适方法固

定，防止互撞和翻倒。

e) 贮存和运输温度应控制在 -20℃~+60℃之间，如果超出这个温度范围，使用时应进行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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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光电复合缆结构示意图

填充绳

非金属加强件

光纤

松套管

电源线导体

电源线绝缘

图 A.1  GDFTY型(含3根绝缘线芯及1根松套管）

阻水层

绕包

聚乙烯护套

光纤

松套管

中心加强件

电源线导体

阻水层

图 A.2  GDT Y(含3根绝缘线芯2根松套管）

绕包

聚乙烯护套

电源线绝缘

光纤

松套管

中心加强件

电源线

填充绳

阻水层

铝塑复合带铠装挡潮层

图 A.3  GDTA(含2根绝缘线芯1根松套管）

绕包

聚乙烯粘结外护套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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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套管

中心加强件

填充绳

电源线

阻水层

铝塑复合带挡潮层

聚乙烯粘结护套

图 A.4  GDT A53（含1根松套管和3根绝缘线芯双铠装）

绕包

皱纹钢塑复合带铠装

聚乙烯外护套

加强件保护层（若有）

松套管保护层（若有）

中心加强件

填充绳

电源线

阻水层

绕包

图 A.5  GDT A33（含3根绝缘线芯及1个带保护层的光单元）

聚乙烯护层

铝塑复合带挡潮层

铠装外绕包层

钢丝铠装

聚乙烯外护套

松套管

光纤

带保护层光单元

中心加强件

填充绳

电源线

阻水层

绕包

图 A.6  GDT S33（含3根绝缘线芯及1个带保护层的光单元）

聚乙烯护层

皱纹钢塑复合带挡潮层

铠装外绕包层

钢丝铠装

聚乙烯外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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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光单元结构示意图

松套管

管内膏状填充复合物（纤膏）

光纤

图 B.1  仅1根松套管的光单元

松套管

膏状阻水填充物（纤膏）

保护层

光纤

图 B.2  带保护层的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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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按 GB/T 7424.21中 E1 进行，其中细节规定如下：
	9.4.5.3　压扁
	试验按 GB/T 7424.21中 E3 进行，其中细节规定见表 11：
	a)负荷：见表 11 ；
	b)持续时间：1 min；
	c)验收要求：护套无目力可见开裂；在长期允许压扁力下光纤应无明显附加衰减；在短期压扁力下光纤附加衰减小
	9.4.5.4　冲击
	试验按 GB/T 7424.21 中 E4 进行，其中细节规定如下：
	a)冲锤重量：管道或架空复合缆为 450 g，直埋复合缆为 1 kg；
	b)冲锤落高：1 m；
	c)冲击球面半径：12.5 mm；
	d)冲击次数：在相距不少于500 mm的至少 5个点上各冲击1次；
	e)验收要求：护套无目力可见开裂，光纤应无明显的残余附加衰减；对该试样进行成品电压试验，应符合 9.2.
	9.4.5.5　反复弯曲
	试验按 GB/T 7424.21中 E6 进行，其中细节规定如下：
	a)芯轴半径：对于无铠装结构复合缆，芯轴半径应不大于 25 D；对于铠装结构复合缆，芯轴半径应不大于30
	b)负荷：管道或架空复合缆为 150 N，直埋复合缆为 250 N；
	c)弯曲次数: 30 次；
	d)验收要求：护套应无目力可见开裂，光纤应无明显的残余附加衰减。对该复合缆进行成品电压试验，应符合9.2
	注： D为复合缆外径。

	9.4.6　环境性能
	9.4.6.1　总则
	9.4.6.2　温度循环
	试验按 GB/T 7424.22 中 F1 进行，其中细节规定如下：
	a)试样长度：应足以获得衰减测量所需的精度，宜为2km左右；
	b)温度范围：试验温度范围低限TA高限TB应符合表 12规定；
	c)恒温时间:t1应足以使试样达到稳定，应不小于12 h，护层中有两层聚乙烯套时应不小于 24 h；
	d)循环次数：2 次；
	e)测试光纤数：至少为 12 根光纤，当光纤数小于 12 根时，应全部监测；
	f)衰减监测：宜按 YD/T 629.2的规定，在试验期间，监测仪表的重复性引起的监测结果的不确定性应优
	g)验收要求：应符合表 12 规定。
	9.4.6.3　有填充的光单元滴流试验
	9.4.6.3.1　试验要求

	填充式或半干式复合缆在温度为 70℃的环境下24 h。
	9.4.6.3.2　试验方法

	试验应按 GB/T 7424.22中 F16 方法。
	9.4.6.3.3　验收要求

	在试验结束后，用目力检查，应无填充复合物和涂覆复合物等滴出。

	9.4.7　光学性能
	9.4.7.1　总则
	9.4.7.2　单模光纤尺寸参数
	9.4.7.3　波长附加衰减
	9.4.7.4　衰减不连续性
	9.4.7.5　单模光纤截止波长
	9.4.7.6　单模光纤模场直径



	10　检验规则
	10.1　总则
	出厂前，复合缆产品应经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复合缆产品检验分为例行试验、抽样试验和抽样试验。试验项目及验收规则见表7。
	除非在订货合同中另行规定，检验规则应按照本章规定。

	10.2　出厂检验
	10.2.1　概述
	检验项目至少包括例行试验和抽样试验（光纤抽样比例见表 13 ）。
	光纤性能
	模场直径
	截止波长
	尺寸参数
	中心波长下
	衰减系数
	波长附加衰减
	衰减不连续性
	最小抽样比例
	5%
	5 %
	5%
	100%
	5%
	10%
	最少抽测数
	4
	4
	4
	全部
	4
	6

	10.2.2　抽样试验频度
	导体检查、绝缘和护套厚度的测量以及外径的测量应在每批同一型号和规格复合缆中的一根制造长度上进行，但应
	导体直流电阻例行试验时应全部测量；型式试验时 3 芯及以下应全部测量。
	电压试验例行试验时，应对成品缆所有绝缘线芯进行电压试验；型式试验时3芯及以下应全部进行电压试验。


	10.3　型式试验
	10.3.1　型式试验项目
	10.3.2　型式试验周期
	a)产品定型鉴定时；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应每三年进行一次；
	d)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见表7）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主管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
	g)大批量产品买方要求在验收中进行型式试验时。



	11　包装
	11.1　复合缆应妥善包装在符合JB/T 8137的规定的交货盘上交货。盘装的复合缆每盘宜是一个制造长度，无铠
	11.2　盘装复合缆的最外层与缆盘侧板边缘的距离应不小于 60 mm，两端头应可靠密封，伸出盘外的电缆头应佩
	11.3　每个缆包装件上，应附有含有下列内容的质量合格证，并放在透明的袋内固定在电缆盘侧板的外侧上。
	a)制造厂名和商标；
	b)型号及规格：mm2；
	c)长度: m；
	d)毛重：kg；
	e)制造日期：年  月；
	f)表示缆盘正确旋转方向的箭头；
	g)保证贮运安全的其他标志。


	12　运输和贮存
	12.1　复合缆运输和贮存时注意事项
	a)复合缆应避免露天长期存放，防止受潮和长时间堆放。缆盘不允许平放、堆放；
	b)盘装缆应按缆盘标明的旋转箭头方向滚动，但不能长距离滚动；
	c)运输中严禁从高处扔下装有缆的电缆盘，严禁机械损伤电缆；
	d)吊装包装件时，严禁几盘同时吊装，在船舶、车辆等运输工具上缆必须放稳，并用合适方法固定，防止互撞和翻倒
	e)贮存和运输温度应控制在 -20℃~+60℃之间，如果超出这个温度范围，使用时应进行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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